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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操作手册（单位版） 

本手册应同时结合《海淀区办理指南》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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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登录方式  

1.登录北京国际人才网（http://www.bjrcgz.gov.cn/）点

击“单位入口”进入。 

 

2.跳转至“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”后，可进入系统途径

只有两种：“法人一证通”或电子营业执照（事业单位此处

为“事业单位电子证照”）。 

 

3.进入人才业务办理平台后，首次登陆或登陆过并未完善单

位信息的，页面会弹出浮窗，提示完善单位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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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点击【去完善】后，会跳转到基础信息采集页面。随后

根据流程引导完善“一般信息”、“单位资质”、“业务经办人”、 

“营业执照”等（此处上传材料应为原件的四边轮廓、信息

清晰有效且为正方向的 PDF彩色扫描件）。  

 

5.提交后即可进入“人才业务办理平台-单位版”首页，点

击“附件管理”完善单位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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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结合《海淀区办理指南》要求，依次上传：单位缴纳税费

凭证、单位诚信声明（详见指南附件 1）、单位业务经办人身

份证、其他材料（非必传项）。各单位应及时更新附件(每年

年初或信息发生变化之时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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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请权限 

按上文步骤要求做好“附件管理”材料上传后，可正常

使用系统（原系统已办理单位默认开通办理权限），未开通

单位需“申请权限”。注意：若不符合海淀区用人单位新办

条件的，但有为新入职员工办理证件聘用单位变更、续签或

信息变更业务的需求，应在其他材料中上传《承诺书》（详

见指南附件 4）后，方可申请开通权限。操作步骤如下： 

1. 进入“人才业务办理平台-单位版”首页，点击“工作居

住证”申请办理权限。 

 

2. 进入“工作居住证”模块后，点击“申请业务办理权限”

申请办理权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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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查询审批状态和修改申请事项。可在“工作居住证”管理

模块的“可办业务列表”点击“查询单位业务申请”，查看

具体审批状态，通过的：经主管部门多级逐一审核，全部审

核通过的业务办理完成；不通过的：根据主管部门出具的审

批意见进行修改，在修改完毕后再次重新发起申请事项。涉

及“单位附件”问题，应点击首页“附件管理”模块的对应

附件位置重新上传。 

 

注意事项： 

1.单位的基础信息数据，如：单位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、注册地等信息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，如修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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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联系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更新。 

2.若系统退回重新提交的，请在主页--查询单位业务申

请模块修改再提交。 

3.不以职称申报的，请在国内教育信息栏目下方将“是

否持有专业技术职务证书条目”选择“否”； 

4.若员工首次注册填写的基础信息与原有证件上的信

息不一致，不影响证件的有效性以及原有证件的基础信息。

如申请证件信息变更，请在相关业务模块发起变更。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8 
 

三、关联员工  

1.关联拟办理员工。打开操作界面首页——将单位关联码

（单位成功开通权限后，在操作界面的右上角）告知员工后

员工端发起关联单位申请，单位在操作界面首页的员工列表

的“待确认单位关联列表”中按照系统指引完成关联。（提

示：该项操作在首页即可操作，无需进入工作居住证事项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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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上传劳动合同。在进行“关联员工”操作时，须上传员工

有效劳动合同（聘用合同）。后续更改劳动合同材料时，应

在“当前在职员工”点击“查看”，员工当前信息展示界面

进行更新（注意员工端口无劳动合同相应上传位置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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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 

1. 已开通办理权限单位在全部上传“附件管理”材料

后，需完成“员工关联”操作才可进行其他业务申报工作。  

2.申请人仅可成功关联一家单位，关联未成功前可以重

新选择其他关联单位。 

3.申请办理聘用单位变更业务的员工，需在证件“挂起”

状态时操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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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审核新办业务申请 

按上述流程完成“员工关联”操作后，可审核员工发起

的“新办”申请事项。 

1.审批员工申请事项。员工端发起申请事项后，单位在“工

作居住证”模块的 “可办业务列表”选择“审批员工证件

申请”，需修改的选择“审批不通过”，无误的选择“审批通

过”。用人单位负责对申请人用户基础信息和员工附件材料

的完整性、真实性和标准度进行初审，并配合申请人提供系

统上传所需的“员工诚信声明”、“有效劳动合同”、“应税收

入证明”等材料。 

 

2.查询审批状态和修改申请事项。可在“工作居住证”管理

模块的“您可以办理的业务”点击“查询员工业务申请”，

查看具体审批状态，通过的：经主管部门多级逐一审核，全

部审核通过的业务办理完成，此时员工端可打印《工作居住

证确认单》；不通过的：根据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批意见进行

修改，在修改完毕后由员工再次重新发起申请事项。涉及“单

位附件”问题，应点击首页“附件管理”模块，在对应附件

位置重新上传，涉及“员工劳动合同”，应在首页“员工列

表”位置重新上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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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业务提交前，单位需审核申请人近三年社会保险缴纳情况，

需与劳动合同、个税保持一致，不可中断。 

4.为提升审核效率，避免后续出现其他审核问题，主管部门

将在审核意见中增加“温馨提示”，此部分内容仅供参考，

不作为审核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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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审核续签业务申请 

证件有效期满后用人单位仍继续聘用的，应在证件有效

期满前 60 日内完成证件续签；超过证件有效期未办理续签

手续的，证件将自动失效。（如：证件有效期 2021.8.6 则

应在 2021.6.6 至 2021.8.5 往前数 20 个工作日申请，

2021.8.5前完成审批取证，需预留 20 个工作日用于审批） 

操作步骤说明如下：  

1.上传有效聘用（劳动）合同。点击全部员工信息，在首页

“员工列表”的“当前在职员工”点击 “查看”，在员工

当前信息展示界面进行上传。  

 

2.提交员工续签申请事项。在员工个人端口，核实员工信息

（结合基本信息及员工端上传附件材料）无误后，单位在“工

作居住证”模块的 “可办业务列表”选择“办理员工证件续签”。

用人单位配合申请人提供系统上传所需的“员工诚信声明”、

“有效劳动合同”、“应税收入证明”等材料。其中“应税

收入材料”在续签时应提供持证期间近三年的《申报收入查

询记录》和《申请人所得税纳税记录》（2022 年 1月至今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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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页加盖用人单位财务章，注明“经核真实有效、申请人签

字、经办人签字”。 

 

3. 查询审批状态和修改申请事项。可在“工作居住证”管理 

模块的“可办业务列表”点击“查询员工业务申请”，查看具

体审批状态，通过的：经主管部门多级逐一审核，全部审核

通过的业务办理完成，此时员工端可打印《工作居住证确认

单》；不通过的：根据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批意见进行修改，

在修改完毕后再次重新发起申请事项。涉及“单位附件”问

题，应点击首页“附件管理”模块，在对应附件位置重新上

传，涉及“员工劳动合同”，应在首页“员工列表”位置重新上

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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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 

1.申请续签业务，员工需更新附件材料，更新后由申请

单位提交续签业务申请，无需重复提交信息变更业务； 

2.由于系统设置问题，用人单位无法通过单位端查看员

工更新后的申请人信息，需在员工申请人端审核； 

3.若续签与聘用单位变更业务同时发生时，请先由原单

位办理续签手续，续签手续完成后再解除关联，避免证件失

效； 

4.业务提交前，单位需审核申请人近三年社会保险缴纳

情况，需与劳动合同、个税保持一致； 

5. 持证期间近三年应税收入应连续正常缴纳不为零，申

请单位应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为申请人按时

并足额并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，且需符合聘用单位变更规定

要求，未按要求做聘用单位变更业务的不在受理范围之内

（聘用单位变更业务具体要求参照《单位变更业务办理规

范》）； 

6.申请单位及申请人应及时关注证件到期时间，一旦过

期，无法恢复，申请办理续签业务需至少提前 20 个工作日

（规定审核周期）提交，未按时间提交申请导致审核未完成

证件失效的，责任由申请单位及申请人承担； 

7.为提升审核效率，避免后续出现其他审核问题，主管

部门将在审核意见中增加“温馨提示”，此部分内容仅供参

考，不作为审核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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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审核单位变更（聘用单位变更）业务申请 

持证人离职的，原单位应立即在系统中解除员工关联，

新单位（指申请人首次劳动关系变更单位）应立即与员工进

行关联，并办理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单位变更业务。 

操作步骤说明如下： 

1. 关联拟办理员工并上传劳动合同。（具体操作过程查看前

文“关联员工”） 

2. 提交员工聘用单位变更申请事项。单位在核实员工信息 

（结合基本信息及员工端上传附件材料）无误后，在“工作

居住证”模块的 “待办理聘用单位变更员工”发起。用人

单位负责对申请人用户基础信息和员工附件材料的完整性、

真实性和标准度进行初审，并配合申请人提供系统上传所需

的“员工诚信声明”、“有效劳动合同”、“应税收入证明”

等材料。 

 

3.查询审批状态和修改申请事项。可在“工作居住证”管理

模块的“可办业务列表”点击“查询员工业务申请”，查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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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审批状态，通过的：经主管部门多级逐一审核，全部审

核通过的业务办理完成，此时员工端可打印《工作居住证确

认单》；不通过的：根据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批意见进行修改，

在修改完毕后再次重新发起申请事项。涉及“单位附件”问

题，应点击首页“附件管理”模块，在对应附件位置重新上

传，涉及“员工劳动合同”，应在首页“员工列表”位置重

新上传。  

注意事项： 

1. 申请人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关联申请单位需与其

《劳动合同》签订单位、个税扣缴及社保缴纳单位一致； 

2.如申请人发生多次劳动关系变更，应逐一变更《北京

市工作居住证》关联单位。  

3. 若申请单位暂不符合指南中的单位申请条件，但需

接收已持有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的员工，可与我处联系，

申请开通海淀区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单位办理系统权限。

申请时，需在单位附件中上传《承诺书》（模板下载地址：

北京国际人才网首页——业务办理指南——工作居住证办

理指南——海淀区——附件 4 承诺书）。注意：该权限开通

后，仅作为正常接收已持证员工及后续相关业务，无法办理

新办业务。如有新办业务需求，则申请单位仍需满足指南中

的申请条件后办理。 

4.若证件续签与聘用单位变更业务同时发生时，请由原

单位先办理证件续签手续，证件续签完成后再办理单位与员

工解除关联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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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申请单位及申请人应及时关注证件到期时间，一旦过

期，无法恢复，申请办理单位变更业务需至少提前 20 个工

作日（规定审核周期）提交，未按时间提交申请导致审核未

完成证件失效的，责任由申请单位及申请人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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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审核员工证件基础信息变更  

操作步骤说明如下：  

1.审批员工申请事项。员工端发起申请事项后，单位在“工

作居住证”模块的 “可办业务列表”选择“审批员工证件

申请”，需修改的选择“审批不通过”，无误的选择“审批

通过”。用人单位负责对申请人用户基础信息和员工附件材

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和标准度进行初审，并配合申请人提供

系统上传所需的“员工诚信声明”、“有效劳动合同”、“应

税收入证明”等材料。 

 

2.查询审批状态和修改申请事项。可在“工作居住证”管理

模块的“可办业务列表”点击“查询员工业务申请”，查看

具体审批状态，通过的：经主管部门多级逐一审核，全部审

核通过的业务办理完成，此时员工端可打印《工作居住证确

认单》；不通过的：根据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批意见进行修改，

在修改完毕后由员工再次重新发起申请事项。涉及“单位附

件”问题，应点击首页“附件管理”模块，在对应附件位置

重新上传，涉及“员工劳动合同”，应在首页“员工列表”

位置重新上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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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审核员工业务信息变更  

操作步骤说明如下：  

1.审批员工申请事项。员工端发起申请事项后，单位在“工作

居住证”模块的 “可办业务列表”选择“审核员工证件申请”，

需修改的选择“审批不通过”，无误的选择“审批通过”。

用人单位负责对申请人用户基础信息和员工附件材料的完

整性、真实性和标准度进行初审，并配合申请人提供系统上

传所需的“员工诚信声明”、“有效劳动合同”、“应税收

入证明”等材料。  

 

2.查询审批状态和修改申请事项。可在“工作居住证”管理

模块的“可办业务列表”点击“查询员工业务申请”，查看具

体审批状态，通过的：经主管部门多级逐一审核，全部审核

通过的业务办理完成，此时员工端可打印《工作居住证确认

单》；不通过的：根据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批意见进行修改，

在修改完毕后由员工再次重新发起申请事项。涉及“单位附

件”问题，应点击首页 

“附件管理”模块，在对应附件位置重新上传，涉及“员工劳

动合同”，应在首页“员工列表”位置重新上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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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单位主管部门变更业务申请 

在外区已开通工作居住证权限的用人单位，因单位纳税

登记地迁入海淀区，应发起“单位主管部门变更”。操作步

骤说明如下： 

1.进入“人才业务办理平台-单位版”首页，点击“附件管

理”结合《海淀区办理指南》要求更新单位附件。  

 

2.发起申请事项。单位在“工作居住证”模块的 “可办业

务列表”选择“单位主管部门变更”，用人单位应对基础信

息和附件上传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和标准度进行核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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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查询审批状态和修改申请事项。可在“工作居住证”管理 

模块的“可办业务列表”点击“查询单位业务申请”，查看

具体审批状态，通过的：经主管部门多级逐一审核，全部审

核通过的业务办理完成；不通过的：根据主管部门出具的审

批意见进行修改，在修改完毕后再次重新发起申请事项。涉

及“单位附件”问题，应点击首页“附件管理”模块的对应

附件位置重新上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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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注意问题  

如有系统操作问题，可点击帮助中心查看，或拨打客服

电话 58511081进行咨询。  

 
 

 

其他业务政策相关问题可拨打 68940680 进行咨询。 


